附件：
宁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说明

    根据学位授予工作的安排，针对各培养单位提出保密申请的学位论文，特做出以下说明：

    一、硕士论文原则不予办理保密。

二、企业联合培养硕士若申请论文保密需协议单位提供联合培养协议（协议中须有相关保密条款的要求），提供保密证明包括定密依据，建议密级和保密期限。

    三、依托国防科技、军事等项目撰写的学位论文，需提供项目批复，批复中必须有明确的保密条款，且论文内容为项目的核心部分。

    四、依托横向项目撰写的学位论文，需提供项目合同，项目合同中必须有明确的保密条款，且论文内容为项目的核心部分。

    五、极个别撰写内容特殊的论文需要保密，除填写申请表格外还须写说明材料，学生和导师及培养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学院盖章后与论文纸质文本一同交研究生院审核，审核通过方可办理保密。

    六、其他情况不予办理论文保密。

凡提出保密申请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生与导师，需于5月20日前根据以上说明提交论文保密申请审核表并提供需要保密的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包括保密协议、技术合同等证明材料。逾期无法提供保密证明材料的论文，一律按公开论文进行存档、公开。
